附件4

关于  学术论文涉嫌科研失信行为的行政调查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（国科发监〔2022〕221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以及湖南省教育厅转发的《关于核实有关科研诚信问题线索的通知》要求，张家界学院学术委员会指派专人成立行政调查小组，对    相关论文涉嫌科研失信的问题线索进行调查，现报告如下：
1、 行政调查组成员

2、 涉事论文基本情况
（一）论文信息
1.标题：
2.发表期刊：
3.发表时间线：
（二）作者信息
1.第一作者：
2.通讯作者：
三、调查情况
（一）论文形成的基本过程

（二）实验过程及研究数据的基本情况

（三）问题线索中需核实事宜的结论

（四）核查中发现的其他情况

（五）被举报人回应



调查组成员签字：


2025年   月   日
